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2021级博士研究生定向协议书
甲方（定向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培养单位）：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      XXX      学院   

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有关规定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甲方）委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    XX      学院 （乙方）招收定向生，经协商签订本协议书。
一、乙方同意录取        （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）为2021年                 专业定向博士研究生。
定向生学制为四年，即新生入学报到之日起到毕业就业工作止。
二、乙方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对定向生进行管理，按乙方培养方案对其进行培养。定向生学习期满、符合乙方博士研究生毕业条件，乙方准予毕业，符合乙方博士学位授予条件，乙方授予博士学位。
三、定向生不享受奖助学金（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录取的，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），学费标准为每学年1.6万，按学制年限分学年缴纳；住宿费及其它费用按学校相关规定缴纳。
以上各项费用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（以研究生院通知为准）按标准付清，否则不予注册。汇款账号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611301135018000478803 交通银行西安光华路支行。
四、定向生在学习期间其户口、人事、工资、社保等关系均不转入乙方。
非甲方人员被录取为定向生后，由甲方负责落实该博士生毕业后的进人指标和户口申报等事宜，甲方若能在新生入学前解决上述问题，乙方予以同意。
五、定向生必须遵守乙方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时完成学业。定向生在校期间教育管理服务的各类事项，如出国交换学习、学籍变动、学生奖助等，均按乙方有关规定执行。
六、定向生如因成绩不合格不能毕业，或不能授予学位，以及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学习时，乙方不办理退款手续，并按研究生结业、肄业、退学等不同情况将该定向生退回到甲方。
七、定向生学习结束离校后，乙方将其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博士期间档案直接寄送甲方，甲方负责为其安排工作。若定向生违反合同规定，逾期不到甲方报到者，按定向生与甲方签订的协议书办理。
八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自该定向生报到之日起生效。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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